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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进一步完善 

社会保障促进就业意见的通知 

吉政办发〔２０１０〕４３号 

各市 （州）人民政府，长白山管委会，各县 （市）人民政府，省政府各厅委

办、各直属机构：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关于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促进就业的意见》已

经省政府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一○年十月二十八日 

  

关于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促进就业的意见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根据省委九届十次全会精神和省委、省政府关于统筹推进全省城镇化建设

的总体部署，为切实加快我省城镇化进程，全面提高我省城镇化质量，现提出

如下意见： 

  一、进入城镇创业、返乡创业 （吉林省辖区内，年满１８周岁，户籍仍在

农村，进城务工后返乡创业的农村劳动者）和就地就近从事二、三产业的农民 

（吉林省辖区内，年满１８周岁，户籍仍在农村，从事二、三产业创业的农村

劳动者），凭本人居民身份证、户口簿、土地承包合同，所在地乡镇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事务所出具返乡创业证明和就业困难人员认定证明，到所在县

（市、区）小额贷款担保机构申请享受不超过５万元的小额担保贷款扶持。 

  二、年满１８周岁户籍仍在农村的吉林籍劳动力，进入省内城镇自主创业

并以个人身份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凭本人居民身份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门出具的相关证明、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明、社会保险缴费单据和其他相关

创业证明等资料，由缴费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审核、财政部门复核后，

可享受当年实际缴纳社会保险费数额５０％ 的社会保险补贴，补贴期限最长不

超过３年。 

  进入城镇创业、农民工返乡创业和就地就近从事二、三产业创业的农村劳
动者创办的各类企业和社会组织，当年新招用就业困难人员，签订劳动合同并

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可向当地县级以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申请享受为其

实际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费补贴 （不包括就业困难

人员个人应缴纳的部分，以及企业、单位和个人应缴纳的其他社会保险费）。

社会保险补贴期限最长不超过３年。 

  三、当年新招用失地农民的各类企业和社会组织，签订劳动合同并缴纳社

会保险费的，可向当地县级以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申请享受为其实际缴

纳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费补贴。 

  四、农村劳动者参加符合资质条件的职业培训机构组织的职业培训和创业

培训的，可凭相关证明材料，向培训所在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申请，每

人每年享受一次职业培训补贴。用人单位组织在岗农民工到职业培训机构进行

培训，并取得职业培训合格证书 （职业技能资格证书）的，可向所在地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申请享受不超过规定补贴标准５０％的职业培训补贴。农村

劳动者参加职业技能培训并通过初次技能鉴定 （限国家规定实行就业准入制度
的指定工种）、取得职业资格证书的，凭相关证明材料，可向职业技能鉴定所

在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申请职业技能鉴定补贴。 

  五、到城镇创业、就业的高校毕业生户籍可落在所在市（州）政府所属的

人才交流机构，可享受两年免费档案管理及其他人事代理服务。高校毕业生就

业援助项目向城镇倾斜，优先安排高校毕业生就业见习基地设置，优先满足城

镇对 “三支一扶”就业项目需求。 

  六、进入城镇就业创业的农村劳动者，享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公共就业服

务。在公安部门办理居住证的，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将其纳入人力资源管理，符

合条件的发放 《失业就业登记证》，纳入失业率统计范围。乡镇和劳务输出重
点行政村要建立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平台，重点乡镇要建立人力资源市

场，工作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 

  七、城镇化建设过程中的失地农民，可按规定参加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
如取得城镇户籍并实现就业，也可根据其就业形式按企业职工或个体工商户政

策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 

  八、城镇就业农民工，可依据其就业形式，按照企业职工或个体工商户政

策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间断就业或返乡期间，可保留基本养老保

险关系，个人账户照常计息。重新进城务工亦可按照规定接续基本养老保险关

系。农民工在间断就业或返乡期间，也可比照个体工商户政策继续参加城镇企
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九、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中心城市居民到城镇创业或就业，应

当及时将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到小城镇，如其原在中心城市参保缴费满１０

年，本人自愿，也可返回中心城市领取基本养老保险待遇。 

  十、通过社会保障 “一卡通”建设，推动信息化工作从以城镇、职工为主

向统筹城乡、全面发展转变，实现对各项业务工作、城乡就业和参保人群、信
息系统功能、管理服务机构网络应用的 “全覆盖”。 

  十一、围绕统筹推进全省城镇化的重点项目、重点企业、重点产业，加大

人才智力支撑。引进人才向服务现代农业倾斜，加大农业引智力度。对我省引
进城镇化建设急需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长江学者、百人计划人选等

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所需安家费和科研经费由政府各补贴２０万元，另外，提

供每人每月５００元的省政府特殊津贴。 

  十二、加大我省城镇化建设所需人才培养力度。依托省内涉农高等教育资

源，由政府出资，在农村回乡普通高中毕业生、中专生、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

中选拔优秀青年，进行以发展本地产业、提高生产经营所需专业知识和经营能

力为主的大专学历教育，实行定向培养。 

  十三、鼓励各类人才兼职创办和发展各类实业，增强就业能力。对达到年

创造经济效益５００万元、纳税５０万元以上、解决就业１００人以上的企业

家可以直接参加相关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评审。 

  十四、加大优秀农村实用人才培养和表彰力度，将农村实用人才纳入高层

次人才表彰奖励范围。 


